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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根據一般授權

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三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根

據一般授權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

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完成認股權證認購事項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認股權證認購協議項下之認股權證認購事項之所有條件均已達成，以及

認股權證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完成。本公司已向認購方發行 100,000,000份認

股權證，每份認股權證賦予認購方權利按認購價每股8.00港元認購一股股份。

基於認購價每股 8.00港元，並假設於悉數行使認股權證所附帶的認購權前本公司已發行股

本並無任何變動，將發行 100,000,000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的約 19.28%及

經配發及發行認股權證項下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的約16.16%。

承董事會命

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

主席

陳衛忠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衛忠、盛明健及王超；非執行董事為張弼弘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沈振昌、

雷家驌及馬朝松。

* 僅供識別


